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　

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44號

聲  請  人  

即  被  告  林孝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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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任辯護人  蔡承諭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王聖傑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黃昱銘律師

上列聲請人因加重詐欺等案件（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44

號），聲請移轉管轄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即被告林孝勇因詐欺取財等案件，於

　　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44號審理中，因另有詐欺等案

件，現由臺灣屏東地方法院（下稱屏東地院）113年度金訴

字第7號、臺灣宜蘭地方法院（下稱宜蘭地院）113年度訴字

第1058號審理中，而該等案件面交、轉交款項之犯行，與本

件實屬同一犯罪事實，與本案為相牽連案件，爰依刑事訴訟

法第6條、第7條第3款規定，聲請本院將上開2地方法院共2

案，裁定移轉管轄，合併審理云云。

二、「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、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

轄。」「不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連者，得合併由其上級

法院管轄。已繫屬於下級法院者，其上級法院得以裁定命其

移送上級法院合併審判。」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、第6條

第3項各有明文。又「指定或移轉管轄由當事人聲請者，應

以書狀敘述理由向該管法院為之」，刑事訴訟法第11條定有

明文。而所謂該管法院，係指直接上級法院，如管轄法院與

移轉法院不隸屬於同一高等法院或分院者，則應向最高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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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移轉管轄（最高法院34年聲字第11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

三、查聲請人就其所犯數罪各案，因各繫屬於本院113年度金上

訴字第1444號、屏東地院113年度金訴字第7號及宜蘭地院11

3年度訴字第1058號審理中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按。

上開三案雖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，若合於合併審判之

規定，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2項規定，亦必於各該繫屬之法

院有不同意合併審判時，始發生由其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

定之問題；本件聲請人未促請、等待各該繫屬之法院表示意

見，即聲請裁定合併審判，已於法不合。又屏東地院之直接

上級法院係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，宜蘭地院之直接上級法

院係臺灣高等法院，而本院之直接上級法院為最高法院，本

院並非該相牽連案件之共同直接上級法院，聲請人向本院聲

請移轉管轄，亦屬不合。故聲請人之聲請不能准許，應予駁

回。

據上論斷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七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郭瑞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胡宜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宏卿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不得抗告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周巧屏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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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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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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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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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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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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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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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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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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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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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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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任辯護人  蔡承諭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王聖傑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黃昱銘律師
上列聲請人因加重詐欺等案件（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44號），聲請移轉管轄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即被告林孝勇因詐欺取財等案件，於
　　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44號審理中，因另有詐欺等案件，現由臺灣屏東地方法院（下稱屏東地院）113年度金訴字第7號、臺灣宜蘭地方法院（下稱宜蘭地院）113年度訴字第1058號審理中，而該等案件面交、轉交款項之犯行，與本件實屬同一犯罪事實，與本案為相牽連案件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、第7條第3款規定，聲請本院將上開2地方法院共2案，裁定移轉管轄，合併審理云云。
二、「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、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」「不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連者，得合併由其上級法院管轄。已繫屬於下級法院者，其上級法院得以裁定命其移送上級法院合併審判。」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、第6條第3項各有明文。又「指定或移轉管轄由當事人聲請者，應以書狀敘述理由向該管法院為之」，刑事訴訟法第11條定有明文。而所謂該管法院，係指直接上級法院，如管轄法院與移轉法院不隸屬於同一高等法院或分院者，則應向最高法院聲請移轉管轄（最高法院34年聲字第11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
三、查聲請人就其所犯數罪各案，因各繫屬於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44號、屏東地院113年度金訴字第7號及宜蘭地院113年度訴字第1058號審理中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按。上開三案雖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，若合於合併審判之規定，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2項規定，亦必於各該繫屬之法院有不同意合併審判時，始發生由其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之問題；本件聲請人未促請、等待各該繫屬之法院表示意見，即聲請裁定合併審判，已於法不合。又屏東地院之直接上級法院係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，宜蘭地院之直接上級法院係臺灣高等法院，而本院之直接上級法院為最高法院，本院並非該相牽連案件之共同直接上級法院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移轉管轄，亦屬不合。故聲請人之聲請不能准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七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郭瑞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胡宜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宏卿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不得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周巧屏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　
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44號
聲  請  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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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任辯護人  蔡承諭律師
            王聖傑律師
            黃昱銘律師
上列聲請人因加重詐欺等案件（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44號
），聲請移轉管轄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即被告林孝勇因詐欺取財等案件，於
　　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44號審理中，因另有詐欺等案件
    ，現由臺灣屏東地方法院（下稱屏東地院）113年度金訴字
    第7號、臺灣宜蘭地方法院（下稱宜蘭地院）113年度訴字第
    1058號審理中，而該等案件面交、轉交款項之犯行，與本件
    實屬同一犯罪事實，與本案為相牽連案件，爰依刑事訴訟法
    第6條、第7條第3款規定，聲請本院將上開2地方法院共2案
    ，裁定移轉管轄，合併審理云云。
二、「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、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」「不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連者，得合併由其上級法院管轄。已繫屬於下級法院者，其上級法院得以裁定命其移送上級法院合併審判。」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、第6條第3項各有明文。又「指定或移轉管轄由當事人聲請者，應以書狀敘述理由向該管法院為之」，刑事訴訟法第11條定有明文。而所謂該管法院，係指直接上級法院，如管轄法院與移轉法院不隸屬於同一高等法院或分院者，則應向最高法院聲請移轉管轄（最高法院34年聲字第11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
三、查聲請人就其所犯數罪各案，因各繫屬於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44號、屏東地院113年度金訴字第7號及宜蘭地院113年度訴字第1058號審理中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按。上開三案雖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，若合於合併審判之規定，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2項規定，亦必於各該繫屬之法院有不同意合併審判時，始發生由其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之問題；本件聲請人未促請、等待各該繫屬之法院表示意見，即聲請裁定合併審判，已於法不合。又屏東地院之直接上級法院係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，宜蘭地院之直接上級法院係臺灣高等法院，而本院之直接上級法院為最高法院，本院並非該相牽連案件之共同直接上級法院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移轉管轄，亦屬不合。故聲請人之聲請不能准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七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郭瑞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胡宜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宏卿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不得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周巧屏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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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即被告林孝勇因詐欺取財等案件，於
　　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44號審理中，因另有詐欺等案件，現由臺灣屏東地方法院（下稱屏東地院）113年度金訴字第7號、臺灣宜蘭地方法院（下稱宜蘭地院）113年度訴字第1058號審理中，而該等案件面交、轉交款項之犯行，與本件實屬同一犯罪事實，與本案為相牽連案件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、第7條第3款規定，聲請本院將上開2地方法院共2案，裁定移轉管轄，合併審理云云。
二、「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、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」「不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連者，得合併由其上級法院管轄。已繫屬於下級法院者，其上級法院得以裁定命其移送上級法院合併審判。」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、第6條第3項各有明文。又「指定或移轉管轄由當事人聲請者，應以書狀敘述理由向該管法院為之」，刑事訴訟法第11條定有明文。而所謂該管法院，係指直接上級法院，如管轄法院與移轉法院不隸屬於同一高等法院或分院者，則應向最高法院聲請移轉管轄（最高法院34年聲字第11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
三、查聲請人就其所犯數罪各案，因各繫屬於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44號、屏東地院113年度金訴字第7號及宜蘭地院113年度訴字第1058號審理中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按。上開三案雖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，若合於合併審判之規定，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2項規定，亦必於各該繫屬之法院有不同意合併審判時，始發生由其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之問題；本件聲請人未促請、等待各該繫屬之法院表示意見，即聲請裁定合併審判，已於法不合。又屏東地院之直接上級法院係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，宜蘭地院之直接上級法院係臺灣高等法院，而本院之直接上級法院為最高法院，本院並非該相牽連案件之共同直接上級法院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移轉管轄，亦屬不合。故聲請人之聲請不能准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七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郭瑞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胡宜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宏卿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不得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周巧屏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
